附件3
慈善组织认定符合有关规定的承诺书

	社会组织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住 所
	

	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认定办法》等规定的承诺
	（一）申请时具备相应的社会组织法人登记条件
	□是；□否

	
	（二）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业务范围符合《慈善法》第三条的规定；申请时的上一年度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符合国务院民政门关于慈善组织的规定；
	□是；□否

	
	（三）不以营利为目的，收益和营运结余全部用于章程规定的慈善目的；财产及其孳息没有以任何形式在发起人、捐赠人或者本组织成员中分配；章程中有关于剩余财产转给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组织的规定；

	□是；□否

	
	（四）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合理的薪酬制度；
	□是；□否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是；□否

	有无下列情形的承诺
	（一）有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不得担任慈善组织负责人的情形；

	□有；□无

	
	（二）申请前两年内曾受行政处罚或者年度检查不合格的；

	□有；□无

	
	（三）申请时被列入民政部门异常名录的；
	□有；□无

	
	（四）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行为的。
	□有；□无

	本组织保证以上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社会组织印章： 

                                                    年   月   日



